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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信息公开工作

（2021年第 5期）

偃师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5月 14日

2021 年 4 月政府网站管理和政务信息公开工作

情况通报

4月份，从区政府办公室日常抽查情况来看，部分镇（街道）、

部门仍不够重视政务公开工作，存在内容更新不及时、不规范、

不到位等问题。其中表现较好的单位有：区公安局、教育体育局

和首阳山街道、伊洛街道；表现较差的有：区医疗保障局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金融工作局、社保中心和高龙镇、邙岭镇。

4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》（以

下简称《工作要点》），部署全国政务公开年度重点工作。各镇

（街道）、各部门要认真学习《工作要点》，主动贯彻落实涉及

本单位职责范围的工作，立足新发展阶段、推动高质量发展，以

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。近期，各单位要做好以

下工作：
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21-04/23/content_5601602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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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做好网站日常管理。适逢换届年，各单位负责人员可能

发生变动。各单位要强化责任意识，根据调整情况，明确工作分

管副职和具体工作科室、人员，做好人员交接工作，逐步压实政

务公开主体责任，多层次、多角度、多渠道推动重点领域信息公

开，稳妥有序推进信息公开工作。同时，各单位务必要根据机构

和领导变动情况及时更新本单位网页机构职能、领导介绍等栏目。

二是抓好重点公开内容。各单位要根据《工作要点》要求，

做好市场规则标准和监管执法、财政、规划、行政规章等信息公

开，加大惠民惠农政策和资金发放信息公开力度，推动补贴信息

公开向村和社区延伸。

三是严格工作流程。一方面，规范政务新媒体设立程序。政

务新媒体设立需国务院、省、洛阳市、区政府办公室逐级审批。

根据上级要求，县级及以下政府部门非必要不允许设立政务新媒

体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要求，非上级要求不要开设政务新媒体；

如需开设需要向区政府办公室申请同意后方可实施。另一方面，

提高依申请公开工作质量。各单位要切实转变观念，强化服务理

念，提升答复文书规范化水平，正确适用《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

理费管理办法》，严格依照规定的标准、程序、方式计收信息处

理费，防止因收费不当引发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。

附件：1．2021年 4月份区直单位网站管理和政务信息公开情况

2．2021年4月份各镇（街道）网站管理和政务信息公开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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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年4月份区直单位网站管理和政务信息公开情况

单位名称
公共服

务得分

交流互动

得分

网站建设及

安全得分

政务信息

公开得分
总分

公安局 4 2 13 35 54

教育体育局 4 2 13 28 47

卫生健康委员会 4 2 13 28 47

财政局 4 2 13 22 41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 2 13 18 37

市场监督管理局 4 2 13 16 35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4 2 13 13.5 32.5

生态环境局 4 3 13 12 32

科学技术局 4 2 13 11.5 30.5

商务局 4 2 13 10 29

农业农村局 4 2 13 8.5 27.5

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 4 2 13 8 27

行政服务中心 4 2 13 8 27

文物局 4 2 13 8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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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
公共服

务得分

交流互动

得分

网站建设及

安全得分

政务信息

公开得分
总分

司法局 4 2 13 7 26

水利局 4 2 13 6 25

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4 2 13 6 25

民政局 4 2 13 5 24

应急管理局 4 2 13 5 24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 2 13 4.5 23.5

审计局 4 2 13 4 23

林业局 4 2 13 3 22

交通运输局 4 3 13 2 22

工业和信息化局 4 2 13 3 22

信访局 4 2 13 2 21

城市管理局 4 2 13 1 20

统计局 4 2 13 1 20

医疗保障局 4 3 13 0 20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4 2 13 0 19

金融工作局 4 2 13 0 19

社保中心 4 2 13 0 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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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年4月份各镇（街道）网站管理和政务信息公开情况

单位名称
公共服务

得分

交流互动

得分

网站建设及

安全得分

政务信息

公开得分
总分

首阳山街道 4 3 13 20 40

伊洛街道 4 2 13 20 39

顾县镇 4 3 13 14 34

槐新街道 4 3 13 11 31

翟镇镇 4 2 13 8 27

岳滩镇 4 3 13 6 26

缑氏镇 4 2 13 5 24

山化镇 4 2 13 5 24

府店镇 4 2 13 4 23

商城街道 4 2 13 3 22

大口镇 4 2 13 2 21

高龙镇 4 2 13 0 19

邙岭镇 4 2 13 0 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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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区委、区政府有关领导，区委办、政府办领导。

发：各镇（街道），区政府相关部门及有关单位。

签发：王东杰 审核：高晓伟 责任编辑：卢 毅 张燕京

联系方式：67777396 ysszfwgk@163.com


